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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化剂F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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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乳化剂FM产品的要求、采样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三乙醇胺与油酸酯化而制得的乳化剂FM的产品质量控制。该产品主要用于酞菁颜

料等合成的加工助荆，以及制造油墨、农药、乳化漆的水／油相乳化剂。

2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。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GB／T 1250一1989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方法

GB／T 6678--2003化工产品采样总则

GB／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

3要求

乳化剂FM的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乳化剂FM的质量要求

项 目 指 标

1．外观 无色至浅黄色透明液体或膏状物

2．pH值 5．0～7．o

3．乳化力／rain ≥ 20

4采样

以批为单位采样，生产厂以一次拼混均匀的产品为一批。每批采样桶数应符合GB／T 6678--2003中

6．6的规定。所采样产品的包装必须完好，采样时勿使外界杂质落入产品中。用探管从桶上、中、下三部分

采样，所采样品总量不得少于200 g。将所采样品充分混匀后，分装于两个清洁、干燥、密封良好的容器中，

其上粘贴标签。注明：产品名称、批号、生产厂名称、采样日期、地点。一个供检验，一个保存备查。

5试验方法

5．1一般规定

除非另有规定，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GB／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。检验结果的判定按

GB／T 1250 1989中5．2修约值比较法进行。

5．2外观的评定

采用目视评定。

5．3 pH值的测定

5．3．1仪器设备

酸度计：最小分度0．01单位。

】



HG／T4037--20085．3．2操作称取1g(精确至0．01g)样品于150mL烧杯中，加入100mL水，充分搅拌均匀。用已校正好的酸度计直接测量，酸度计的读数即为样品的pH值。5．4乳化力的测定5．4．1样品溶液配制准确称取样品lg(糖确至0．001g)，加入100mL水，搅拌均匀。5．4．2测定量取20mL液体石蜡于100mL具塞量筒中，加入样品溶液20mI。，充分剧烈摇动10次。静置1miu，再剧烈摇动10次，静置1min，重复5次，静置，同时开启秒表记录分离出10mL水的时间。5．4．3缩果判定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2min，取其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。6检验规则6．1检验分类本标准表1所有检验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。6．2出厂检验乳化剂FM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。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乳化剂FM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。6．3复检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时，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取样进行检验，重新检验的结果，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，则整批产品不能验收。7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嫁输、贮存7．1标志、标签乳化剂FM的每个包装桶上都应涂上牢固、清晰的标志，注明：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注册商标、净含量、生产厂名称、厂址、标准编号、批号、生产日期。也可将批号、生产日期打印在标签上，并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的证明一起放入包装桶内的塑料袋外面。7．2包装乳化剂FM装于塑料包装桶内，并加密封和封印，每桶净含量(50士0。2)kg。其他包装可与用户协商确定。7．3运输运输时应防止倒置，小心轻放，避免碰撞，切勿损坏包装。7．4贮存乳化剂FM应贮存于阴凉、干燥通风处，防止受潮受热。贮存期半年，超过半年的产品在出厂前要重新检验。




